	*學院
	
	*系所
	

	*學習者姓名
	
	*職稱
	

	*分機
(公務機)
	分機:
手機:
	*E-mail
	*請留常用E-MAIL，以便通知訊息。

	*到校日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本中心為協助新進教師及早適應校園環境，因此積極推動「傳習制度」，希望在資深教師的帶領下，讓新進教師能順利進行教學及研究相關工作，以達到經驗傳承之精神與目標。
【角色介紹】
 由新進教師填具申請表，本中心受理教師申請為「學習者」，並依其需求邀請本校教師擔任「傳授者」。
*學習者：本校當年度新進教師，參與本活動列計本校教師成長計分之必要條件。
*傳授者：須為本校專任教師(含合聘教師)或臨床教師。
【媒合方式】
*由學習者申請時擇定傳授者。【教學與研究傳授者，亦可同一位老師擔任。】
*由本中心依學習者需求，協助媒合後選任傳授者。
※  傳授者之徵求，不受限於學習者所屬之系所，亦可邀請教學績優教師擔任。
★如果老師有EMI教學輔導需求，可另外申請有EMI教學經驗的教學傳授者唷!!
【施行期間】
*傳習活動為期一年，自申請核定日開始至隔年7月31日(或1月31日)止。
*活動結束後，傳授者與學習者得自行維持傳習關係，惟不再由本中心負責協調活動安排。

【進行方式】
*個別活動：依傳授者與學習者之需求自行訂定，原則上，於活動期間雙方每個月至少應見面討論交流一次，內容以切磋教學、研究等經驗為主；學習者於每學期末繳交教學、研究之面談心得記錄表各一份。
《107-2開始，教學MENTOR需參與受輔者1節課之教學觀摩，MENTOR只需在課堂觀摩授課情形並給予回饋即可。》
*團體活動：由本中心規劃，各項活動學習者應至少參加一次。

    ※  為回饋傳授者之付出，於活動結束後，傳授者之指導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或本中心科室經費編列，每學期簽請校方同意後核發。
    ※  傳授者與學習者之互動應嚴格遵守學術倫理規範，雙方若有權利義務認知上之出入，本中心得介入協調。

	同意擔任
*「教學」傳授者(必填)
	學院：           系所：
職號：           職級別：
	簽名/蓋章
	

	同意擔任
*「研究」傳授者(必填)
	學院：           系所：
職號：           職級別：
	簽名/蓋章
	

	同意擔任
「EMI教學」傳授者(選填)
	學院：           系所：
職號：           職級別：
	簽名/蓋章
	


高雄醫學大學教師傳習制度之「學習者」申請表
   **填寫完畢後，可直接回傳檔案至承辦人龔心怡小姐 信箱：hsini@kmu.edu.tw或紙本放入信封傳送回 勵學大樓2樓 教資中心，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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